
 

 

 

 

 

 

 
雇主於申請案內向本部主張啟
動會商機制 
 

應檢具文件: 

1. 會商說明(包含外國人具運動

專長，為促進國內體育發展或

或因情況特殊而需啟動會商之

原因說明)。 

2. 前開說明之相關佐證文件。 

3. 其他主管機關要求文件。 

 

外國人從事運動員資格 

(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6 款工

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 44 條第 3 款)個案會商機制流程圖 

 

核發工作許可 
最長 3年 不予許可 

本部初步檢視資料之完整性 

中央目的事業 

主管機關 

專案認定外國人符

合運動員資格 

本部送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請其表示會商意見 

認定外國人未符運動員

資格 

 


